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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漕總公司發行股份支付比例為85%，現金支付比例為15%；上海臨港擬以支付現金的方式向漕總公司購買科技綠洲公
司10%股權。
    （2）本次交易發行的股票種類為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1.00元。
    （3）本次交易的股票初始發行價格為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上海臨港股票交易均價的90%即20.70元/股，根據
上海臨港2017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本次交易的股票發行價格調整為20.68元/股。
    （4）根據《合資公司評估報告》，合資公司65%股權截至評估基準日（即2018年6月30日）的評估值為
5,886,237,712.04元；根據《高科技園公司評估報告》，高科技園公司100%股權截至評估基準日（即2018年6月30日）
的評估值為13,341,201,356.49元；根據《科技綠洲公司評估報告》，科技綠洲公司10%股權截至評估基準日（即2018
年6月30日）的評估值為74,057,745.04元。考慮到經合資公司董事會及高科技園公司股東決定審議通過的利潤分配方
案，雙方同意以合資公司、高科技園公司及科技綠洲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淨資產評估值並按照漕總公司持股比
例相應減少等額的分紅（指以截至評估基準日前的未分配利潤進行分紅）的金額18,202,892,857.58元作為最終交易價
格。
    發行股份數量的計算公式為：發行數量 = 以合資公司65%股權及高科技園公司100%股權的評估值為依據確定的標
的資產價格×漕總公司所獲股份支付比例÷發行股份價格。發行價格發生調整則發行股份數量也相應調整。
    （5）自上海臨港審議通過本次交易相關事項的首次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日起至中國證監會核准本次交易前，若出現
下列任一情形的（以下簡稱「調價觸發條件」），經上海臨港董事會、股東大會及上海市國資委審議通過後，本次交易
的發行價格可以進行一次調整：

    A. 向下調價觸發條件
    a. 上證指數（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至少10個交易日（包括本數）收盤點數較上市
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8年6月14日）的收盤點數（即3,044.16點）跌幅達到或超過10%，且上海
臨港A股股票價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至少10個交易日較上海臨港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的收盤價格（即21.67元/股）的跌幅達到或超過10%；
    b. 上證房地產指數（000006.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至少10個交易日（包括本數）收盤點數
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8年6月14日）的收盤點數（即6,759.82點）跌幅達到或超過10%，
且上海臨港A股股票價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至少10個交易日較上海臨港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
交易日的收盤價格（即21.67元/股）的跌幅達到或超過10%。

    B. 向上調價觸發條件
    a. 上證指數（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至少10個交易日（包括本數）收盤點數較上市
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8年6月14日）的收盤點數（即3,044.16點）漲幅達到或超過10%，且上海
臨港A股股票價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至少10個交易日較上海臨港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的收盤價格（即21.67元/股）的漲幅達到或超過10%；
    b. 上證房地產指數（000006.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至少10個交易日（包括本數）收盤點數
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8年6月14日）的收盤點數（即6,759.82點）漲幅達到或超過10%，
且上海臨港A股股票價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連續30個交易日中有至少10個交易日較上海臨港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
交易日的收盤價格（即21.67元/股）的漲幅達到或超過10%。
    如滿足調價觸發條件，上市公司董事會有權在成就之日後 20工作日內召開董事會對發行價格進行調整，並根據相
關國資監管要求履行相關國資審批程序，在兼顧國有資產價格和上市公司權益的基礎上實行價格調整。在定價基準日至
本次交易的股票發行日期間，因上海臨港股票再有分紅、配股、轉增股本等原因導致股票除權、除息的事項，發行價格
和發行數量按規定做相應調整。後續若有其他價格調整，雙方將以簽訂補充協議方式明確。
    （6）上海臨港擬購買的資產折股數不足一股的部分自漕總公司所獲現金對價中抵減。發行股份的最終發行數量須
經上海臨港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以及中國證監會的核准。

    3、限售期
    本次交易完成後，上海臨港向漕總公司發行的股份的限售期為36個月，自上述股份登記在漕總公司名下之日起計
算。本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內如上海臨港股票連續20個交易日的收盤價低於發行股份價格，或者交易完成後6個月期末收
盤價低於發行股份價格的，漕總公司所持有該等股份的鎖定期自動延長髮6個月。

    4、資產及股份交割
    上海臨港和漕總公司一致同意在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取得中國證監會核准（以正式書面批復為準）之日起60日內將標
的資產過戶至上海臨港名下，漕總公司應協助上海臨港辦理標的資產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上海臨港和漕總公司一致同意在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取得中國證監會核准（以正式書面批復為準）之日起60日內，將
股份對價部分所涉股票足額登記至漕總公司名下。
    上海臨港和漕總公司一致同意，上海臨港應自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募集配套資金所涉股份發行完成後的30日內，將現
金對價部分一次性足額支付至漕總公司指定賬戶。若上海臨港未能成功募集配套資金，或所募集的配套資金尚不足以支
付本協議約定現金對價，則上海臨港應以自有資金，在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取得的中國證監會核准批文有效期內完成應履
行的現金支付義務。

    5、損益安排
    由交易雙方共同認可的審計機構於交割審計基準日對標的資產進行審計，以明確過渡期內標的資產損益的享有或承
擔。標的資產過渡期內運營所產生的盈利或虧損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權益變動均由漕總公司享有或承擔。標的資產的責任
和風險自交割日起發生轉移。

    6、合同的生效條件
    《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協議》、《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協議之補充協議》自下述條件全部得到滿
足之日起生效：
    （1）經雙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權代表簽署並加蓋公章；
    （2）本次交易取得上海臨港董事會、股東大會批准；
    （3）本次交易取得漕總公司內部有權機構批准；
    （4）標的公司有權機構同意標的資產轉讓；
    （5）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取得上海市國資委批准；
    （6）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取得中國證監會核准。
    （二）《盈利補償協議》

    1、合同主體及簽訂時間
    2018年12月4日，上海臨港與漕總公司簽訂了《盈利補償協議》。

    2、業績承諾及補償安排
    （1）本次交易採用假設開發法、收益法進行評估並確定評估結論的交易標的
    本次交易漕總公司下屬擬注入資產中，合資公司65%股權所含存貨及投資性房地產科目項下的房產及其土地使用
權（不包括新洲大樓項目及東蘭路111弄13-15號底層及1-5號底層及古美路491弄23-25號底層的住宅）和長期股權投
資—光啟公司55%股權所含存貨及投資性房地產科目項下的房產及其土地使用權、高科技園公司100%股權所含存貨及
投資性房地產科目項下的房產及土地使用權（包括住宅之配套店舖或商場，不包括住宅及科技綠洲三期一B標23幢房
產）和長期股權投資—科技綠洲公司90%股權所含投資性房地產科目項下的房產及其土地使用權、科技綠洲公司10%股
權所含投資性房地產科目項下的房產及其土地使用權系採取假設開發法、收益法進行評估。除上述資產（以下合稱「承
諾補償資產1」）外，漕總公司下屬擬注入資產及其相關項目均不存在採用假設開發法、收益法確定評估結論的情況。

    （2）業績承諾及補償安排
    1）本次盈利補償期限為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2）漕總公司承諾其所持合資公司65%股權、高科技園公司100%股權及科技綠洲公司10%股權中按假設開發法、
收益法評估的物業資產（以下簡稱「承諾補償資產1」）在業績承諾期內合計實現的歸屬於母公司的淨利潤（歸屬於
母公司的淨利潤=母公司持股比例×[承諾補償資產1實際實現的收入（含承諾補償資產1更新改造新增面積收入及承諾
補償資產1對應的押金利息收入）－承諾補償資產1直接相關的成本和運營費用（含管理費、維修費、保險費、稅金及
附加）－所得稅－對應物業資產的折舊額（包括更新改造成本對應的折舊額）]，以下簡稱「累積承諾利潤」）不低於
1,876,297,557.00元。
    3）上市公司應在業績承諾期滿當年的年度報告中單獨披露承諾補償資產1在業績承諾內合計實現的歸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以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承諾補償資產1在補償期限內累積實際淨利潤數出具的專項審核意
見中的數字為準，以下簡稱「累積實際利潤」）與上述第2條累積承諾利潤的差異情況，並由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會計
師事務所對此出具專項審核意見。
    4）漕總公司承諾，若承諾補償資產1在補償期限內累積實際利潤未能達到累積承諾利潤，則漕總公司應按如下計算
方式以相應資產認購取得的公司作為支付對價向漕總公司發行的股份對公司進行補償，股份不足以補償的部分，漕總公
司應當以現金的方式進行補償：
    應補償股份數＝承諾補償資產1對應的評估價格÷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對應的發行價格×（累積承諾利潤－累積
實際利潤）÷累積承諾利潤
另需補償的現金金額=不足補償的股份數量×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發行價格
    5）上市公司應在會計師事務所出具關於累積實際利潤的專項審核意見後的10個交易日內，依據上述第4條公式計
算並確定漕總公司應補償的股份數量（以下簡稱「應補償股份數」），並且由上市公司在該期限內發出召開董事會的通
知，召開董事會審議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幣1.00元的總價格定向回購該應補償股份並予以註銷的事宜。漕總公司應在收到
上市公司書面回購通知的5個工作日內與上市公司共同辦理應補償股份的回購註銷手續。
    6）漕總公司同意，若上市公司在補償期限內有現金分紅的，其按上述第4條公式計算的應補償股份數在回購股份實
施前上述年度累積獲得的分紅收益，應隨之贈送給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在補償期限內實施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的，
則補償股份的數量應調整為：按上述第4條公式計算的應補償股份數×（1+送股或轉增比例）。

    （3）業績承諾期滿的減值測試安排
    1）在業績承諾期間屆滿時，由上市公司聘請各方認可的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承諾補償資產1進行減
值測試，並出具減值測試報告。
    如承諾補償資產1期末減值額>業績承諾期間內已補償股份總數×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發行價格+已補償的現金
總額，漕總公司應當對公司就該等資產減值部分另行補償：
    ① 承諾補償資產1減值部分補償的股份數量=（承諾補償資產1期末減值額-已補償的現金總額）÷本次發行股份的
發行價格-業績承諾期間內已補償股份總額
    ② 股份不足補償部分，由漕總公司以現金補償，另需補償的現金金額=不足補償股份數量×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的發行價格
    2）在任何情況下，因累積實際利潤不足累計承諾利潤及因減值測試而發生的股份補償總數合計不超過漕總公司以
按照承諾補償資產1認購取得的公司的股份總數（含轉增和送股的股份）為限，不足部分由漕總公司以該等資產取得的
公司支付的現金對價為限進行現金補償。

    3、減值測試及補償安排
    （1）本次交易採用市場法進行評估並確定評估結論的交易標的
    本次交易漕總公司下屬擬注入資產中，合資公司65%股權所含存貨科目項下的新洲大樓項目和投資性房地產科目項
下東蘭路111弄13-15號底層及1-5號底層及古美路491弄23-25底層的住宅、高科技園公司100%股權所涉存貨科目下
住宅（不包括住宅之配套店舖或商場）及科技綠洲三期一B標23幢房產系採取市場法進行評估。除上述資產（以下合稱
「承諾補償資產2」）外，漕總公司下屬擬注入資產及其相關項目均不存在採用市場法確定評估結論的情況。

    （2）減值測試及補償安排
    1）在業績承諾期間屆滿時，由上市公司聘請各方認可的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承諾補償資產2進行減
值測試，並出具減值測試報告。
    如承諾補償資產2期末發生減值，漕總公司應當對公司就該等資產減值部分另行補償：
    ① 承諾補償資產2減值部分補償的股份數量=承諾補償資產2期末減值額÷本次發行股份的發行價格
    ② 股份不足補償部分，由漕總公司以現金補償，另需補償的現金金額=不足補償股份數量×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的發行價格
    2）在任何情況下，因減值測試而發生的股份補償總數合計不超過漕總公司以按照承諾補償資產2認購取得的公司
的股份總數（含轉增和送股的股份）為限，不足部分由漕總公司以該等資產取得的公司支付的現金對價為限進行現金補
償。

三、本次收購標的資產基本情況
    （一）合資公司65%股權
    1、基本情況

公司名稱 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9年1月12日
法定代表人 桂恩亮
註冊資本 45,325.00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900號
主要辦公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868號
公司類型 有限責任公司(台港澳與境內合資)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913100006072011086

主要經營範圍
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的開發、建設、經營和管理；從事房產經營（含外匯房）；興辦第三產業；代
理進出口業務；投資舉辦各類企業；受理委託代辦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
展經營活動】

經營期限 1989年1月12日至2039年1月11日

    2、股權結構
    本次交易前，合資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圖所示：

    3、下屬企業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合資公司直接控制的主要子公司的基本情況如下：
    4、最近兩年及一期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萬元

序號 公司名稱 持股比例 成立時間 註冊資本（萬元） 註冊地 業務性質
1 上海光啟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55.00% 2002年10 月28日 7,794.00 宜山路 888號 1606室 開發區開發、建設

項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資產總額 413,398.68 424,517.65 379,688.38
負債總額 241,298.69 273,154.92 227,472.53
所有者權益 172,099.99 151,362.74 152,215.86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164,999.61 146,608.67 147,829.00
項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營業收入 61,761.18 123,109.31 102,924.31
利潤總額 26,645.54 51,283.34 37,375.90
淨利潤 20,032.38 38,648.09 27,883.32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9,317.59 37,616.17 27,040.17

    5、評估情況
    根據東洲評估出具的「東洲評報字[2018]第0944號」《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擬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
所涉及的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報告》，以2018年6月30日為基準日，採用資產
基礎法以及市場法對合資公司的股東全部權益進行評估，並採用資產基礎法作為最終評估結果。
根據上述評估報告，合資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賬面值、評估價值和增值率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項目 賬面值（100%權益） 評估值（100%權益） 增值率 收購比例 對應評估值
合資公司 155,755.39 905,575.03 481.41% 65% 588,623.77

    （二）高科技園公司100%股權
    1、基本情況

公司名稱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高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7月28日
法定代表人 桂恩亮
註冊資本 150,620.00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 上海市漕寶路1015號
主要辦公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868號
公司類型 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獨資）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91310112630403787D

主要經營範圍
園區開發，建設，經營，管理，房地產經營，自有房屋租賃，項目投資開發，信息諮詢及服務，倉儲服務。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經營期限 1995年7月28日至2073年7月27日

    2、股權結構
    本次交易前，高科技園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圖所示：

    3、下屬企業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高科技園公司直接控制的主要子公司的基本情況如下：
    4、最近兩年及一期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萬元

序號 公司名稱 持股比例 成立時間 註冊資本（萬元） 註冊地 業務性質
1 上海科技綠洲發展有限公司 90.00 2011年2月22 日 8,300.00 上海市田林路888 號 開發建設、房產經營等

項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資產總額 1,004,241.93 996,872.96 925,757.22
負債總額 709,788.40 745,728.42 712,242.60
所有者權益 294,453.53 251,144.54 213,514.63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292,796.82 249,496.21 212,162.29
項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營業收入 144,960.29 131,661.05 95,169.87
利潤總額 57,828.26 57,048.97 34,924.17
淨利潤 43,308.99 42,629.91 26,139.07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43,300.62 42,333.92 25,873.46

    5、評估情況
    根據東洲評估出具的「東洲評報字[2018]第0962號」《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擬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
所涉及的上海漕河涇開發區高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報告》，以2018年6月30日為基準日，採用資
產基礎法以及市場法對高科技園公司的股東全部權益進行評估，並採用資產基礎法作為最終評估結果。
根據上述評估報告，高科技園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賬面值、評估價值和增值率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項目 賬面值（100%權益） 評估值（100%權益） 增值率 收購比例 對應評估值
高科技園公司 285,341.28 1,334,120.14 367.55% 100% 1,334,120.14

    （三）科技綠洲公司10%股權
    1、基本情況

公司名稱 上海科技綠洲發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1年2月22日
法定代表人 桂恩亮
註冊資本 8,300.00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 上海市田林路888號
主要辦公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868號
公司類型 有限責任公司（國內合資）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91310112607427246B

主要經營範圍
在批准地塊內從事科技園區的土地成片開發、經營、土地轉讓,出租、出售自建的用於研究、開發、中試、教
育培訓、生產的房產, 從事貨物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並提供為科技園區配套的信息咨詢和其他服務。【依法
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經營期限 2001年2月22日至2051年2月21日

    2、股權結構
    本次交易前，科技綠洲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圖所示：

    3、下屬企業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科技綠洲公司無直接控制的子公司。
    4、最近兩年及一期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萬元

項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資產總額 38,185.93 44,944.93 44,609.41
負債總額 21,618.87 28,461.60 31,086.01
所有者權益 16,567.06 16,483.33 13,523.40
項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營業收入 1,760.14 6,801.46 6,614.18
利潤總額 111.67 3,959.81 3,550.16
淨利潤 83.73 2,959.93 2,656.12

    5、評估情況
    根據東洲評估出具的「東洲評報字[2018]第0997號」《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擬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
所涉及的上海科技綠洲發展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報告》，以2018年6月30日為基準日，採用資產基礎法以及
收益法對科技綠洲公司的股東全部權益進行評估，並採用資產基礎法作為最終評估結果。
根據上述評估報告，科技綠洲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賬面值、評估價值和增值率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項目 賬面值（100%權益） 評估值（100%權益） 增值率 收購比例 對應評估值
科技綠洲公司 16,567.06 74,057.75 347.02% 10% 7,405.77

四、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在上市公司中擁有的股份權利限制情況
    1、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漕總公司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後，漕總公司認購本次非公開發行的股份
自本次非公開發行結束之日起36個月內不上市交易或轉讓。本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內如上海臨港股票連續20個交易日的
收盤價低於發行價，或者交易完成後6個月期末收盤價低於發行價的，漕總公司持有上海臨港股票的鎖定期自動延長至
少6個月。
    2、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臨港資管持有上海臨港403,473,115股A股股份，均為無限售流通股。本次交易完成後，
臨港資管於本次交易前所持上海臨港的所有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轉讓。
    3、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浦江公司持有上海臨港118,137,384股A股股份。其中，限售股為118,137,384股，佔上
市公司總股本的10.55%，可上市交易時間為2020年1月6日。本次交易完成後，浦江公司於本次交易前所持上海臨港的
所有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轉讓。
    除上述情況外，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在上市公司中擁有的股份權利不存在限制情況。

五、免於以要約方式收購
    本次收購前，漕總公司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收購完成後，漕總公司持有上市公司74,514.07萬股，持股
比例為39.24%，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
    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經上市公司股東大會非關聯股東批准，投資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
發行的新股，導致其在該公司擁有權益的股份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的 30%，投資者承諾3年內不轉讓本次向其發行的
新股，且公司股東大會同意投資者免於發出要約的，相關投資者可以免於按照前款規定提交豁免申請，直接向證券交易
所和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申請辦理股份轉讓和過戶登記手續。
    漕總公司已承諾3年內不轉讓本次交易向其發行的新股，待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同意上述事項後，漕總公司根據《上
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可免於發出要約。

第五節  其他重大事項
一、截至本報告書籤署之日，收購人不存在《收購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的情形，並能夠按照《收購管理辦法》第五十
條的規定提供相關文件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之日，收購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購損害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的合法權益；
    （二）負有數額較大債務，到期未清償，且處於持續狀態；
    （三）最近3年有重大違法行為或者涉嫌有重大違法行為；
    （四）最近3年有嚴重的證券市場失信行為；
    （五）《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情形；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以及中國證監會認定的不得收購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收購人能夠按照《收購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的規定提供相關文件。

二、其他事項
    除本報告書所載事項外，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不存在為避免對報告書內容產生誤解而必須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
中國證監會或者上海證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本頁無正文，為《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報告書摘要》之簽字蓋章頁）

（本頁無正文，為《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報告書摘要》之簽字蓋章頁）

（本頁無正文，為《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報告書摘要》之簽字蓋章頁）

收購人法定代表人聲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機構承諾本報告書及其摘要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對其真實性、準確性、
完整性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收購人一致行動人聲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機構承諾本報告書及其摘要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對其真實性、準確性、
完整性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收購人一致行動人聲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機構承諾本報告書及其摘要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對其真實性、準確性、
完整性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證券代碼：600848  900928  股票簡稱：上海臨港   臨港B股  編號：臨2018-087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進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委託理財受托方：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 委託理財金額：本次委託理財總金額為人民幣22,000萬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屬子公司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現
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幣4.90億元

● 委託理財投資類型：保本浮動收益封閉式理財產品、期限結構型理財產品

    為提高閒置自有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7年12月
18日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和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
管理的議案》，在保證日常經營運作資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資風險的情況下，同意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擬使用最高額度不
超過人民幣6億元閒置自有資金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有保本約定的短期理財產品或辦理銀行定期存款，期限自第
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在上述額度內，資金可滾動使用。詳見公司於2017年12
月19日披露的《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編號：臨2017-066號）。

    近日，公司下屬子公司上海漕河涇康橋科技綠洲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橋公司」）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簽訂了購買人民幣2,000萬元的《中信銀行對公人民幣結構性存款（期限結構型）產品協議》、與交通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分別簽訂了購買人民幣8,000萬元及人民幣12,000萬元的《交通銀行蘊通財富定期型結構性
存款（期限結構性）產品協議》。現將相關委託理財事項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實施情況
    自2018年8月3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康橋公司累計新增購買保本型理財產品的總金額為人民幣22,000萬元。相關理
財產品具體合同內容如下：

委託方 受托方 理財產品名稱 產品性質
理財金額 

（單位：萬元）

產品期限及預計年化收益率
產品期限
（N天）

預計年化收益率

康橋
公司

中信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共贏利率結構22832
期人民幣結構性存
款產品

保本浮動收益封
閉式理財產品

2,000 103天

1、如果在聯繫標的觀察
日倫敦時間上午11點，
聯繫標的「美元3個月
LIBOR利率」小於或等
於8.00%，產品年化收
益率為4.10%；
2、如果在聯繫標的觀
察日倫敦時間上午11
點，聯繫標的「美元3
個月LIBOR利率」大於
8.00%，產品年化收益
率為4.60%；

交通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分
行

交通銀行蘊通財富
結構性存款2個月

期限結構型理財
產品

8,000 63天 4.20%

交通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分
行

交通銀行蘊通財富
結構性存款30天

期限結構型理財
產品

12,000 30天 3.80%

二、風險控制措施
    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是在確保不影響正常經營的基礎上，根據公司閒置自有資金情況進行委託理財。本次購買的是保
證收益型理財產品及期限結構型產品，公司將建立台帳對理財產品進行管理，及時分析和跟蹤理財產品的進展情況，如
評估發現可能存在影響公司資金安全的情況，將及時採取措施，控制投資風險。公司將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日常監督，
公司獨立董事、監事會有權對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必要時可聘請專業機構進行審計。

三、委託理財協議主體的基本情況
    本次下屬子公司購買的理財產品受托方為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公
司已對交易方當事人的基本情況、信用評級情況及其交易履約能力進行了必要的盡職調查，認為交易對方具備履約能
力。交易對方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

四、對公司經營的影響
    公司在保證流動性和資金安全且不影響公司主營業務正常開展的前提下，運用部分閒置自有資金投資於安全性高、
流動性好、有保本約定的短期理財產品，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屬子公司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幣4.90億元。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12月6日


